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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地區中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都市，以人均生產總值計算香港亦在亞洲區內名列前矛，所以表面上貧窮問題並不困擾這個富裕的都市。可是在繁華的背後，香港社會存在著的嚴重的不平等及財富分配的不均。在九十年代中香港不同學者提出多項有關香港貧窮的研究，這些研究對貧窮有不同的定義或量度方法，但其結論及共識是香港的貧窮問題相當嚴重，有超過六十萬人即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本文第一部分將簡單總結香港九十年代綜援制度的發展，並說明其未能真正舒緩貧窮問題反而令問題惡化的情況，而第二部分將展望未來綜援制度應改革的方向，以達到消除香港貧窮的目標。

在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支出最多及最重要的計劃是「社會保障綜合援助計劃」(以下簡稱綜援)。但設立綜援的目的只是「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安全網」，現時社署的文件中雖然沒有「最不能自助者」這帶有歧視性的字眼，而改成為「是向有需要的個人及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但政府並不以消除貧窮為綜援之目的仍然是非常清楚的事實。回顧九十年代綜援的改變，我們不難發現綜援不單沒有消除香港的貧窮，而且連為社會人士提供「安全網」或「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標準亦達不到，大量非綜援及領取綜援人士亦生活在赤貧之中，生活未能達到溫飽的水平。

香港政府在設及推動社會福利的政策時亦不斷強調個人及家庭自助的重要性。香港政府一直認為香港社會福利的目標和原則是「為不能自助者提供經濟援助，換言之，受助人應以入息低微、年老及弱能極需援助的人士為主」（香港政府　1979: 2）。同時在福利提供中亦強調維繫家庭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其剩餘模式(residual model)強調政府的服務是作為最後的防線，是當個人及家庭無法自顧時才作出補救性的介入。這類政策的設計及推行一方面強化了傳統的自立文化，另一方面亦成功了進行了「標籤效應」(labelling effect)，將接受社會福利者建構成為「最不能自助者」的弱勢社群，是值得動用社會資源來救濟的一群。而在這界定誰是「值得獲得協助的貧窮者」的討論中，亦很容易造成貧窮者的分化，令貧窮者忙於互相競逐有限的資源或甚至互相鬥爭，而減輕要求政府要解決貧窮問題的政治壓力。

綜援是香港主要的入息援助計劃。領取綜援家庭需要經過嚴格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加上上述的標籤效應及分化手法，這有效地防止一大批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有資格領取綜援人士並沒有領取綜援，這令香港的貧窮問題嚴重惡化。

黃洪和蔡海偉(1996)的「香港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估計了有多少非綜援住戶生活在赤貧之中。黃與蔡採用入息替代方法中恩格爾曲線的轉折點來定義貧窮線。他們的研究發現由於香港的房屋開支大幅增長和缺乏彈性，而令食物開支佔總開支比例(恩格爾曲線)出現先升後降的轉捩點。因此他們以此作為貧窮線的劃分推算出在九四至九五年間香港約有十四萬一仟個非領取綜援住戶生活處於「赤貧」的情況下，「赤貧戶」約佔全港住戶總數的9.3%，總人數則約為四十九萬人(黃及蔡：1996: 29)。

但香港政府一直沒有制訂貧窮線，過去亦不公開承認香港的貧窮問題迅速惡化。一方面，由於香港缺乏全民性的退休保障計劃，令數目愈來愈多的老人必須依賴綜援為生；另一方面，亦由於綜援缺乏有效的脫貧措施，協助有工作能力的受助者重回勞動力市場，令失業及單親綜援個案數目不斷增加。綜援個案的增加必然帶來政府社會保障開支的上升。由於個案數目龐大，就算輕微提高綜援的金額，亦會令開支大量增加。所以，香港政府對提高綜援金額採取保守的態度，金額調整的幅度經常落後於全港市民生活上升的的水平，令綜援家庭陷於貧困的生活。
麥法新在九四年採取了標準預算方法來研究綜援受助者的生活水平(MacPherson & Silburn 1995)。麥法新訂出最低生活水平的標準預算，除包括一般的食物、住屋、衣服、交通等開支外，亦包括個人擁有的物品(如家庭電器)、獲得社會服務的程度，以致在參與社交生活的情況(如看報紙、探望親友、參加課外活動等)。換句話說，他企圖採取的貧窮定義不單只是物質性(physical)，還嘗試包括香港的日常生活習慣。

除了探討綜援人士的消費水平外，麥法新也以市場價格(如衣、食、住、行的消費物價指數)去計算各家庭成員的最基本開支。研究發現香港綜援家庭的綜援金有七成是放在食物開支，這樣大比例的食物開支，代表綜援人士要壓縮其他部分的生活消費。麥法新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綜援個案是生活在絕對貧窮之中。

政府在九六年的綜援檢討中嘗試以「基本需要」及「家庭開支模式」法來訂立綜援的基本金額，改善了健全成人及在家庭中長者的基本金額，對綜援家庭的貧窮狀況有一定改善。但由於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失業個案及單親個案上升，政府在九八年態度再一次逆轉，大幅削減綜援，再一次令綜援家庭尤其是人數較多的家庭如單親家庭，陷入貧困之中。

社聯社會保障委員會在1999年5月至9月進行了「削減綜援後:綜援住戶生活調查」，比較削減綜援前後受助家庭的開支。結果顯示對於不少綜援家庭，房屋及教育的開支根本經已減無可減。其中如租金及學校雜費等的價格彈性非常低，其價格均不是綜援家庭本身可以控制，亦未能有其他替代的服務。所以，這些家庭在面對削減綜援後收入減少，最可行的應付方法便是減低食物開支。但以每人每餐只得＄12.3的食物開支，不少綜援家庭必須為三餐發愁，而且不少在月尾的時候，更陷入饑饉的邊緣。單一、廉價的食物，加上數量亦不足，很可能造成兒童營養不良或不平衡，這對正處於發育年齡的兒童的身心健康成長，肯定會造成嚴重及長遠的負面影響。

除了減低食物開支外，綜援家庭亦減少參與正常的社交活動及與他人接觸來節省開支。被訪綜援家庭為了壓縮開支，減少了兒童的零用錢由$272.3 減至 $214.6減幅達21.1%。另外社交（非上班及非上學）目的之交通費支出亦由$132.4 下降至 $73.2, 只及原來的一半 (44.7%)。再者， 被訪綜援家亦減少報章的開支，而報章是他們主要找工作的途徑。每周花在報章的消費由$19.3 減至 $13.9 減少了28%，亦即是由每周買四份報章到減為每周買三份報章。

此外，由於綜援削減了課餘托管津貼,被訪者在托管及補習方面的開支經己大幅減少由平均$619.9下降至$160.5，減幅高達七成半(74.1%)，可見綜援家庭被迫減少課餘托管/補習等額外的教育支出,這明顯不利他們子女成長，及不能令他們在公平的條件下與其他同齡的學童競爭，很大可能令綜援學童的成績下降，削弱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明顯地這亦減低綜援家庭脫貧的機會，令貧窮現象在綜援下一代中延續。

展望

筆者一直倡議政府應用積極、鼓勵的政策去幫助接受綜援的家庭，讓他們脫離貧窮，過自力更生的生活。這是不少綜援家庭的期望亦符合社會的利益。可惜，政府雖然口頭上或姿態上說要協助綜援人士「自力更生」，但實際上，有關的措施存在眾多的問題，重點在於監察綜援人士有否去尋找工作，以向社會人士作出交待，反而真正能協助綜援人士重回勞動力市場的措施數量不多，效用亦不夠。

首先，政府建議伸延積極就業援助計劃至所有綜援失業及低收入個案。部份綜援人士因長期患病（如腎病患者）不能全時間工作（如需頻密覆診）。但社會福利署保障辦事處又不將他們介定為身體欠佳，結果被迫列入低收入個案。他們無法找到全職工作，就業援助計劃對他們變成了不必要的滋擾和懲罰。

此外，社署亦邀請非政府機構為綜援人士提供積極就業援助計劃及工作實習機會。但是社署將人數最多的失業個案，仍然維持由社署的工作人員負責，只將單親及低收入的個案交由非政府機構處理，顯然仍然未有解決社署員工既是守門人(gate-keeper)又是協助者的角色矛盾。

是次改善措施包括為在職家長提供600個課餘託管名額及100個延長時間的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增加老人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雖然這對整體貧窮人士有所幫助，但對經己失業及未能工作的單親家庭幫助不大。所而，取消了綜援豁免入息中有關最低月入3200元及每月工作必須超過120小時的規定，對綜援人士的幫助最大。但由於豁免入息的金額仍沒有提高，所以仍然未能鼓勵綜人士外出工作，這是未來必須繼續爭取的方向。

在綜援的執行問題上，不斷有綜援個案投訴在社會保障辦事處受到不禮貌的對待，其知情權及基本尊嚴受到侵害。所以未來政府必須公開社會保障的審批準則並作廣泛宣傳。並定期公開有關的數據，讓政策制訂者、服務機構甚至一般市民提供了解社會保障制度及領取者的情況。另外，社署既然要求非政府機構要推行服務質素標準，那麼便要以同樣的標準要社會保障辦事處達到同樣的服務質素，並要有服務使用者作出監察。例如綜援制度的審批手冊必須公開讓外界參考、了解 (標準2)；設立有效機制，讓服務使用者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標準6)；及社會保障辦事處應設立及實施處理投訴(不是上訴)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18)等等。
現時綜援以及整體的社會保障的政策制訂並沒有市民參與。社會保障政策只由衛生福利局策劃及由社會福利署推行，而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甚少有機會討論社會保障政策及其運作，立法局雖然有經常討論有關問題，但有關官員可以不接納議員的意見，所以難以確保有關政策能反映社會價值觀及得以有效推行。展望未來，政府應設立獨立、有社會人士及立法會議員參與的社會保障策劃機制，以制訂社會保障政策及監察其運作，確保社會保障制度更能有效地推行。另外亦應結合人力培訓、教育、勞工、社會福利等政策，去制定完善及積極的的社會保障政策。
最後，在政策方向及目標方面，政府應改變其對綜援的負面態度，而應視綜援為整體社會保障之一部分，是積極的扶貧政策為貧窮人士提供各方面適當的支援，以實現消除貧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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